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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646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5-65） 

盧委員有鑑於施行汽、機車行照免換發，且未隨車攜駕照、行照也不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處罰，此漏洞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制度完整性及實務上受害者之保障均造成衝擊，應立即

補救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自 102 年實施取消汽、機車定期換發行車執照，為加強機車強制險投保率，本部除持續宣導投

保強制險，亦積極處理未使用之老舊機車報廢，說明如次： 

(一)自實施取消汽、機車定期換發行車執照，為加強宣導投保義務人續保，本部前已會同金

管會針對強制險即將到期機車車主寄發續保通知明信片，本（104）年度亦會同金管會針

對強制險到期後第 2 個月仍未投保者，寄送通知。 

(二)查目前未投保強制險之機車，以 10 年以上老舊車輛比例居多，為處理 10 年以上未使用

之老舊機車，本部自 102 年 8 月底推動老舊機車淨牌專案，符合切結報廢條件者共寄發

約 224 萬件通知單，截至 104 年 2 月止已完成報廢約 178 萬輛，尚有 42 萬輛待報廢，查

淨牌專案自 102 年 8 月底推動至 104 年 2 月，機車數量自 1,514 萬降至 1,372 萬輛；另本

部公路總局已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45 條第 3 項規定，針對車齡 30 年以上符合切結報

廢之老舊機車辦理臨檢作業，將於 104 年 3 月 31 日完成。 

(三)為加強宣導機車投保強制檢，本部公路總局將於寄發予機車車主之相關通知單上同時揭

露強制險投保相關資訊，提供簡易投保手續及報廢手續。 

二、惟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經公路監理機關或警察機關攔檢稽查

舉發者，由公路監理機關處以罰鍰。」規定，目前僅使用中之車輛無投保強制險得處以罰鍰

，為加強未投保強制險車輛之查核，本部已會同金管會評估修正「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9 條有關未投保強制險之車輛查核及處罰等相關規定。 

（四十）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須了解紙容器噴粉的成分及對健康

的影響，俾確實為民眾安全把關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648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5-84） 

黃委員建議政府須了解紙容器噴粉的成分及對健康的影響，俾確實為民眾安全把關之問題所

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噴粉之管理：「噴粉」（俗稱）係指食品業者使用於紙製食品容器具印刷過程中，噴灑在

印刷面上，以阻絕上下兩張印刷品沾黏之粉末產品，其噴灑之印刷面如屬食品直接接觸面，

或噴灑後有因沾黏而進一步殘留於食品接觸面上之虞等情形者，該等噴粉之原料即應以食品

原料或食品添加物為主，或應使用國際間准用於食品接觸之相關成分。 

二、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已責令噴粉供應商所轄衛生局針對噴粉用途、成分等進行調查，刻正持續

彙整調查結果以釐清紙製容器業者使用之噴粉成分，並評估其使用範圍與安全性。 


